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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《京都议定书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 
第五届会议 

2009 年 12 月 7日至 18日，哥本哈根 

议程项目 15 
高级别会议 

  决定草案-/CMP.5 

  主席的建议 

  哥本哈根协议 

 出席 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部长及

其他代表团负责人， 

 为实现《公约》第二条所述的《公约》最终目标， 

 遵循《公约》的原则和规定， 

 注意到两个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结果， 

 赞同关于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的第 x/CP.15 号决定，并赞同第

x/CMP.5 号决定，其中请附件一缔约方在《京都议定书》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

特设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， 

 兹商定本项《哥本哈根协议》，立即付诸实施。 

 1.  我们着重指出，气候变化是现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。我们强调坚定的政

治决心，要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，立即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

化。为实现《公约》的最终目标，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能防止对气候系

统造成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，认识到科学意见认为全球温升幅度应在 2 摄氏度

以下，我们应在平等的基础上、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

期合作行动。我们承认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，并且承认应对措施对于在气候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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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效应面前特别脆弱的国家的潜在影响，强调需要制订一项包含国际支助的全

面的适应方案。 

 2.  我们一致认为，正如气专委《第四次评估报告》的材料所示，科学认识要

求大幅度削减全球排放量，使全球温升幅度维持在 2 摄氏度以下；我们同意，按

照科学认识和在平等基础上采取行动，争取实现这一目标。我们应进行合作，争

取尽快实现全球排放量和国家排放量封顶，同时承认，发展中国家实现排放量封

顶将会需要较长的时间，并且铭记，经济及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

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，而低排放发展战略则是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。 

 3.  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效应和适应应对措施的潜在影响，这是所有国家面

临的一项挑战。迫切需要加强关于适应的行动和国际合作，以确保执行《公

约》，为此要扶持和支助执行相关适应行动，着眼于降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特别

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，特别是降低最不发达国家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

洲的脆弱性，并提高它们的抗御力。我们同意，发达国家应提供适足、可预测和

可持续的资金、技术和能力建设，以支持在发展中国家执行适应行动。 

 4.  附件一缔约方承诺单独或联合落实量化的 2020 年整体经济范围排放指

标，此种指标将由附件一缔约方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秘书处，提交时应采

用附录一所载格式，以便汇编成一份 INF 文件。同时也是《京都议定书》缔约

方的《公约》附件一缔约方，将由此进一步加强《京都议定书》所启动的减排。

将按照现有指南和缔约方会议所通过的任何进一步指南，衡量、报告和核实发达

国家减排和供资的落实情况，并将确保对这些指标和资金加以严格，有力和透明

的核算。 

 5.  非《公约》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将按照第四条第 1 款和第四条第 7 款，在

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执行缓解行动，其中包括将由非附件一缔约方于 2010 年 1
月 31 日前提交秘书处的缓解行动，提交时应采用附录二所载格式，以便汇编成

一份 INF 文件。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在得到支助的基础上自愿

采取行动。非附件一缔约方此后采取和设想的缓解行动，包括国家清单报告，应

根据将由缔约方会议通过的指南，按照第十二条第 1 款(b)项，通过国家信息通

报每两年报告一次。这些列于国家信息通报或以其他方式通报秘书处的缓解行动

将补入附录二的清单。非附件一缔约方的缓解行动将由本国各自加以衡量、报告

和核实，其结果将通过国家信息通报每两年报告一次。非附件一缔约方将通过国

家信息通报提供关于行动执行情况的信息，为此须安排国际磋商和分析，此种磋

商和分析应依据能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的明确界定的指南。寻求国际支助的适

合本国的缓解行动，将连同相关技术、资金和能力建设支助，一并记入一份登记

册。得到支助的行动将补入附录二的清单。将按照缔约方会议所通过的指南，对

这些得到支助的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加以国际衡量、报告和核实。 

 6.  我们确认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关键作用，并确认加强森林

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清除量的必要性，一致认为需要立即设立一个包含 REDD+的机
制，以此为这类行动提供积极的激励措施，以期能够调动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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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.  我们决定推行各种方针，包括利用市场的机会，以加强缓解行动的成本

效益，并推进这种行动。对于发展中国家，特别是对于低排放经济国家，应提供

激励措施，使之能在低排放的道路上继续发展。 

 8.  应按照《公约》的有关规定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度增加的、新的和额

外的、可预测的和适足的资金，并改善获取途径，以扶持和支助加强的缓解行

动，包括为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(REDD+)提供大量资金，扶持和支助

适应、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，从而加强《公约》的执行。发达国家集体

承诺，在 2010-2012 年期间通过国际机构提供金额接近 300 亿美元的新的和额外

的资源，包括林业和投资，这种资源将在适应和缓解之间均衡分配。适应方面的

供资将优先提供给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，诸如最不发达国家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

和非洲。与有意义的缓解行动和透明的执行方式相联系，发达国家承诺争取达到

一项目标：它们将在 2020 年之前每年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共同调动 1000
亿美元。这项资金将来自各种不同来源，其中既有公共来源也有私人来源，既有

双边来源也有多边来源，包括替代型的资金来源。用于适应的新的多边资金将通

过切实和高效率的资金安排予以提供，此种安排将设置一种保证发达国家和发展

中国家具有平等代表性的治理结构。这种资金的很大一部分应通过哥本哈根绿色

气候基金予以提供。 

 9.  为此，将设立一个在缔约方会议指导之下并对缔约方会议负责的高级别

小组，负责研究潜在的收入来源可对实现这一目标做出的贡献，包括替代型资金

来源的贡献。 

 10.  我们决定设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，作为《公约》资金机制的一个

经营实体，以支助发展中国家实施与包括 REDD+在内的缓解、适应、能力建

设、技术开发和转让有关的项目、方案、政策和其他活动。 

 11.  为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的行动，我们决定设立一个技术机制，以

加速能支持适应和缓解行动的技术开发和转让，该机制将遵循一种国家驱动的方

针，并以各国国情和优先任务为基础。 

 12.  我们要求在 2015 年之前完成包括联系《公约》的最终目标进行的、对

本协议执行情况的评估。这项评估的内容之一将是，参照科学所提出的各种不同

事项，包括联系 1.5 摄氏度温升幅度，考虑加强长期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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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 

  量化的 2020年整体经济范围排放指标 

量化的 2020 年整体经济范围排放指标 

附件一缔约方 2020 年减排量 基准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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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 

 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 

非附件一缔约方 行动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    

 


